
一、公司简介

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

注册资本：10,616 万元

法定代表人：龚政尧

有限公司设立时间：1996 年 4 月 25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时间：2004 年 12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2557011594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设备部件、 石油化工设备、 泵、 环保设备、 燃气设备、

工程机械、 托运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究、 开发、设计、制造（凭有效许可证件经

营〉：叉车、 牵引车辆特种设备、厂内机动车辆的设计、制造（凭有效许可证件

经营〉：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除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项目）。

二、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风电设备铸件和石油化工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其中，

公司子公司浙江佳力风能技术有限公司从事风电设备铸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兆瓦级风机轮毅、底座、齿轮箱部件等；公司本部从事石油储运离心

泵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管道泵、 中开式管线泵和潜泊泵。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前五名股东及持股 5% 以上股东的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龚政尧 33,355,300 31.42% 

2 龚潜海 23,383,000 22.03% 

3 龚燕飞 14,053,000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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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4 薛丽霞 2,773,000 2.61% 

5 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319,000 2.18% 

合计 75,883,300 71.48号也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龚政尧持有本公司31.42%的股份。股份公司设立

后， 龚政尧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提名董事、监事人选以及通过涉及

公司重大事项的议案方面， 龚政尧所持股份能施加重大影响。公司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均由龚政尧提名聘任。龚政尧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因

其属于公司最核心的创始人，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己足以对股东大会

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 龚政尧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 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龚政尧、龚潜海和龚燕飞，其中龚政尧为龚潜海和龚 /, 

燕飞之父。 三v

龚政尧先生： 现任公司董事长，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0 年出

生， 大专学历， 高级经济师。 1973年2月至1982年12月任萧山围垦指挥部工

程组、机修组技术员、 组长， 1983年1月至1996年3月僻山工程机械厂、 萧 过
山管道油泵厂厂长， 1996年4月至2000年11月任萧山佳力管道油泵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0年12月至2004年11月任浙江佳力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4年12月至2015年12月任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2016年1月起任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目前兼

任浙江佳力风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佳力防爆专用车辆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浙江佳力德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佳力斯韦姆新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经理、 杭州｜佳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龚潜海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9

年出生， 大学本科学历。 2004年7月至2004年11月任浙江佳力科技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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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 2004年 12月至2013年11月任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任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6年1

月起任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目前兼任浙江佳力风能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佳力防爆专用车辆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佳力德

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杭州佳力斯韦姆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杭州丽荣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杭州佳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龚燕飞女士：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2000

年7月至2004年10月任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财务部会计， 2004年12月至

2005年1月任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2005年2月至 2012年3月

任浙江佳力德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财务会计， 2012年4月至2019年12月

任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浙江佳力防爆专用车辆技术有限公

司监事、杭州佳力斯韦姆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监事、杭州佳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前五名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的情况

截至本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前五名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的基本信

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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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政尧

龚政尧的基本情况， 见本章节之 “ （ 一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

之 “ 2、 实际控制人”。

2、 龚潜海

龚潜海的基本情况， 见本章节之 “ （ 一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

之 “ 2 、 实际控制人”。

3、 龚燕飞

龚燕飞的基本情况， 见本章节之 “ （ 一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

之 “ 2、 实际控制人”。

j
’
守飞、飞i

4、 薛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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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1302291972 ＊＊＊＊＊＊＊＊
。

5、 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为了促进公司更好的发展， 建立健全公司激励体系， 同时， 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

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按照不超过1.75元／股的价格通过

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做市转让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以公司管理层和员工股

权激励。

截至2020年1月末， 公司回购股份234.80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21%。

（以下无正文）

4 

J…
《γ
苔～
啡
、以’



（本页无正文， 为《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之盖章页）

吨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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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it.��＇兰兰
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

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鉴于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首创证券
”

〉己受聘担任浙江佳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佳力科技
”

或
“

公司
”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 辅导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

《保荐办法》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保荐业务管理细则（试行〉》、 《浙江证

监周拟七市公司辅导工作监管指引》（以下简称
“

指引
”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佳

力科技与 ttr创证券签订的《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之辅导协议》 （以下简称

“《辅导协议》勺，首创证券拟订本辅导计划，并将依本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对佳

力科技进行辅导工作。

一、 辅导目的

促使佳力科技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规范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督促

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全

面理解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

露的要求；树立地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确保公司具备进入证券市

场的基本条件。

二、 辅导时间

辅导期自首创证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
“

浙江

证监局
”

）报送备案材料后， 浙江证监局进行备案登记之日开始计算， 至浙江证

监局出具监管报告之日结束。

三、 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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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首创证券

首创iXE券作为佳力科技的辅导机构， 委派杨奇、 杨林、fr目国江、 周Jill鸟、 丁站

在l成佳力科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辅导工作

小组， 具体负责 佳力科技辅导事宜，其中杨奇为本次辅导小组组长，负责协调辅

导工程中的相关事宜。全部辅导人员均具有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有较强的敬业精神。 所有辅导人员未同时承担囚家以上的拟上市公司辅导工作。

（二〉其他辅导人员

佳力科技己聘用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市广发律师

事务所的执业人员在首创证券的协调下参与辅导工作，首创证券也可根据需要另

行聘请执业会计师、 律师等参与辅导。

四、 公司接受辅导的人员

（一） 佳力科技全体董事 （包括独立董事〉、 监事；

（二〉佳力科技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

（三〉佳）J科技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及持有佳力科技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

（囚〉浙江证监局及双方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

五、 辅导内容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双方签署的《辅导协议》等规定， 本次辅导

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督促佳力科技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进行全面的法规

知识学习或培训，聘请机构内部或外部的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理解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

作、 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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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二〉通过辅导督促佳力科技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的公司治理基础，促进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5%以上（含5%)

股份的股东和l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自

1tltt意识和法制意识。

（三〉核查佳力科技在公司设立、 改制重组、 股权设置和转让、 增资扩股、

资产评估、 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 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 股权结构是否

符合有关规定：

（四）督促佳力科技实现独立运营， 做到业务、 资产、 人员、 财务、机构独

立完整， 主营业务突出， 形成核心竞争力；

（五）核查佳力科技是否 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 专利、土地、房屋等的法

律权属问题：

（六〉 督促规范佳力科技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七〉督促佳力科技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 形成有效的财

务、 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八〉 督促佳力科技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 杜绝会计虚假：

（九〉督促佳力科技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

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十）针对佳力科技的具体情况确定书面考试的内容，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

浙江监管局的监督；

（十一）对佳力科技是否达到发行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公司开展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准备工作；

（十二）辅导协议和《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辅导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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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辅导方式

辅导工作将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辅导方式，包括组织自学、 进行集中授课与

考试、 问题珍断与专业咨询、 中介机构协调会、 经验交流会、 案例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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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七、 辅导评估

本次辅导工作的评估贯穿于整个辅导阶段， 主要包括如下工作：

辅导小组对本阶段辅导的执行情况、辅导期间发现的重大问题、整改事顶的

进展情况等做出客观、全面、详细的评价，并对重点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和实施计

划。

由辅导小组做出辅导总结、 辅导综合评估。

待佳力科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提交辅

导机构内核会议审核通过并与佳力科技签订保荐协议后，向浙江证监周报送辅导

工作总结报告、 辅导机构内核意见等辅导验收申请材料。

八、 分阶段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针对佳力科技的具体情况， 本次辅导分为三个阶段。辅导前期重点是摸底调

查， 全面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实施。 辅导中期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

诊断问题并加以解决。辅导后期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 进行考核评估， 做好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三阶段相

辅相成， 交叉进行。

具体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作如下安排：

（一 〉第一阶段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对公司进行全方位的摸底调查，重点了解公司的财务会

计管理体系、 内控制度建设、 法人治理结构、 业务情况、 同业竞争与关联关系、

企业发展规划、拟募集资金的投资意向等情况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持有任力科技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人代表人〉对

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与掌握程度和其诚信意识。通过摸底调查，全面形成具

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实施，同时确定下一阶段的辅导重点。辅导期间，辅导机构、

其他中介机构及公司视情况不定期地召开协调会，讨论本阶段辅导工作中发生的

问题。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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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本阶段的时间大致为2020年2月至2020年3月。

（二〉第二阶段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i念断问题并加以解决。

l、 对位力科技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5%以上（含5%）股份

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进行培训， 培训内容为：

Cl）辅导工作及股票发行与上市程序讲座

由首创证券负责。 讲解关于境内发行上市辅导规程及辅导过程有关的法律、

财务等知识，使公司有关人员了解辅导的意义和辅导的总体计划安排并制定学习

计划。介绍境内股票发行和上市的条件，股票发行上市的程序以及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相关法规，并结合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进

行解析。

(2）资本市场知识讲座

由首创证券负责。介绍国内外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及现状，阐述证券市场在

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等。

(3）有关法律和法规讲座

由律师负责。介绍股份公司设立的条件，股份公司的组织机构形式及股东大

会、 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机制，股份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

利和义务， 精j在层公司应道守的法律和法规等。

(4）会计制度讲座

由会计师负责， 就理解和执行新会计准则进行讲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规范公司会计核算体系与方法， 并协助公司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督促公司严格执

行国家财务管理法规。

(5）内部审计讲座

｜扫会计师负责。介绍股份公司内部审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关系，内部审计

对股份公司高效运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同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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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

(6）信息披露讲座

由首创证券负责。讲解有关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重点关注应该公开披露

的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事件。使接受辅导人员了解信息披露的法律贡任，

财务人员了解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要求。

2、 就辅导的内容进行考试， 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迫；Jr.I辅导内容和考试。

趴在辅导工作中， 辅导机构将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针对第 一阶

段调查所发现的佳力科技存在的问题，会同佳力科技董事、监事或有关高级管理

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 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及其他方式进行分析和解决。

整改方案包括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求、时间期限、责任人等。项目组将进行跟踪辅

导， 督促整改。

4、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同其他中介机构 一 同协助佳力科技规范《股

《监事会议事规则》及《总经理工作《董事会议事规则》、东大会议事规则》、

细则》以及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5、 对公司发展战略和公司管理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配合公司制定长远的

发展战略规划。

6、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国家有关税后利润分配的若干规定以

及公司的发展战略，协助其制定长期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并指导佳力科技实施

AM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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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派息等工作。

7、 就募集资金的拟投资项目进行考察与测评， 并视情况请专业机构作可行

:, 

.I 

性分析， 最终确定投资项目， 并办理相关的立项手续。

8、协助佳力科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规完善企业

内部监督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辅导机构将会同佳力科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

所协助公司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将不定时向佳力科技董事会、监事会

了解其工作情况，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并列席相关的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检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公司的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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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管理是否依法行使其相应职权。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对佳力科技的董事、 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应具备的条件提出若干建议，｜办助佳力科技制定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切实履行诚信义务的办法，对滥用职权或j主背国家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向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中

国证lYri会及浙江证监局反映。

本阶段的时间大致为2020年3月至2020年4月。

（三〉第三阶段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1、 对以往辅导期内的辅导效果进行考核评估， 对考核结果与辅导目标尚有

差距的环节加强辅导，若在辅导期结束时仍达不到辅导目标，将向浙江证监局申

请适当延长辅导期。

2、 配合佳力科技制作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

申请文件。在辅导工作结束至保荐机构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中国证监

会推荐佳力科技的股票发行申请文件期间，保荐机构仍将持续关注佳力科技的重

大变化，对发生与
“

辅导工作总结报告
”

不一致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浙江证监

周报告。

本阶段的时间大致为2020年4月至2020年5月。

九、 说明

为确保辅导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上辅导步骤及具体培训内容可根据拟发行公

司实际情况及以前阶段的辅导情况灵活调整。

自浙江证监局对本次辅导进行备案登记之日起的辅导期内，按期由佳力科技

协助首创证券向浙江证监局报送辅导工作进展情况说明。辅导期满后，首创证券

将向浙江证监局报送辅导工作总结报告， 提出辅导验收申请。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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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辅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要求，为提高股票发行透明

度，防范化解证券市场风险，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愿接受社

会各界和公众的舆论监督。

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

镇， 法定代表人：龚政尧， 公司联系电话：0571-82565063， 电子邮

箱：shs@jlkjgroup.com.en， 传真：0571-82565062， 辅导机构为首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审亚大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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